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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蔬菜切碎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2021年第四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机械标〔2021〕

151 号），计划编号 20210405，计划项目名称“高效蔬菜切碎机”进行制定，标准起草

牵头单位为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为 2022年 8月。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1 年 9 月 3 日标委会组织主要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

启动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2021年 9月 16日～

9月 20日赴设备制造企业和部分用户开展了调研，广泛收集了技术资料和相关企业标准；

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于 2021年 10月 18日完成标准草案初稿，经多次研讨和认真修

改，于 2021年 10月 30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书处。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本标准由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等单位共同起草。 

2．主要成员：李忠民、焦念雷、董祥兰、陶钢、焦峰、杨延辰、赵丹、乔卫方、王

晶、潘学燕。 

3．所做的工作：李忠民、焦念雷负责了调研、标准起草的全面协调工作，提供了标

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指标。焦峰、董祥兰、潘学燕参加了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

与编写工作，参与了征求意见和技术把关。陶钢、王晶参加了调研工作，负责收集、分

析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杨延辰、赵

丹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析，以及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产业发展、紧贴需求、重点突出、成套成体系”的立项原则和“面

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编制原则，在编制

过程中，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开展标准文件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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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审查、报批等各项工作。 

（二）主要内容 

1．范围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高效蔬菜切碎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蔬菜经高速旋切、拨料、出料等工序快速切

割成颗粒状的高效蔬菜切碎机（以下简称“切碎机”）的设计、制造和检测。 

2.基本参数说明 

——生产能力（kg/h）：国内生产蔬菜切碎机的企业，衡量生产能力通常用单位时

间内切制蔬菜的质量来表示，单位为千克每小时。根据高效蔬菜切碎机生产试验结果，

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切碎机的生产能力为≤1000 kg/h。 

——制品颗粒的最大尺寸（mm）：根据现有切碎机生产时的切制品颗粒尺寸普遍测

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切碎机制品颗粒的最大尺寸≤10 mm。 

——制品合格率：根据现有切碎机生产时的合格率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

组专家讨论，确定切碎机制品合格率为≥ 98%。 

——正常工作噪声（dB(A)）：根据设备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讨

论确认，高效蔬菜切碎机正常工作噪声确定为≤75dB(A)。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h）：经标准起草组讨论，结合生产企业实际使用情况，

确定高效蔬菜切碎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为≥600h。 

3．技术要求说明  

（1）一般要求：切碎机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2 的规定，应满足强度、刚度

及使用稳定性要求。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l6798和 GB/T  19891

的规定。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安全卫生应符合 GB/T 4806.1 的规定。所用的原材料、外

购配套零部件应符合使用要求，应有生产厂的质量合格证明书。否则应按产品相关标准

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铸件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5的规定，不应有裂纹、夹渣、

缩孔、气孔和粘砂等缺陷。焊接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6 的规定，焊接部位应牢固、可

靠、光滑。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3 的规定。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4的规定，运动部件应灵活，无卡滞现象。零部件的连接应可靠，零部件拆卸、安装应

方便，便于清洗。润滑部位应润滑可靠，不应有渗漏油现象，润滑脂应符合 GB 1517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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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应运转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准确。操作时动作应灵活，无卡滞现象

和异常声响。 

（2）外观质量要求：切碎机外观应清洁、光滑，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不应有易

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涂层应符合 SB/T 228 的规定，不应有凹凸不平、裂纹、

崩裂、剥落等现象。涂料不得影响产品质量和造成污染危险。与物料直接接触的零部件

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死区，便于清洗。 

（3）电气安全要求：切碎机电气安全应符合 GB/T 5226.1的规定，电路控制系统应

安全可靠、动作准确，各电器线路接头应连接牢固并加以编号，导电线不应裸露，操作

按钮应灵活可靠，并有急停按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 

（4）安全防护要求：切碎机的安全防护应符合 JB 7233的规定，出现异常状况时应

能报警且立即停止运行；操作盘安全防护应符合 GB/T 4208的规定，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55

的要求；应有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各零件及螺

栓、螺母等紧固件应固定可靠，对易脱落的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不应因振动而松动和

脱落。 

（5）性能要求：切碎机性能应符合基本参数要求，具有负载启动能力和过载保护措

施。 

4．试验方法说明 

切碎机试验方法涉及安全卫生、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材质及外购件、铸件质量、

焊接部位、零部件制造、装配情况、空运转试验、外观质量、涂漆零部件、电气安全试

验、安全防护、生产能力、制品合格率、工作噪声测量、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试验、性

能检查等，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 

5．检验规则说明 

切碎机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应符合 SB/T 230规定。其中，出厂检验要求

每台必检，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材质、焊接、装配、标牌、技术文件、空运转性能、电

气安全和安全防护；型式检验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检验一次，检

验项目为本标准的全部项目。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说明 

（1）标志：标牌应固定在切碎机的平整明显位置，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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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装：切碎机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SB/T 229的规定，应有可靠的防潮、

防雨措施，包装型式应符合运输装卸的要求。 

（3）运输：切碎机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搬运时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

按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4）贮存：切碎机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

避免与有毒有害及有腐蚀性的物品混放。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能力、制品合格率、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

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填补了国内空白，

主要解决了切碎机的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电气安全等无标可依

的不规范问题，为切碎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切碎机的设计、制

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提供了依据。标准实施后，可以被设备设计、制造、使用、监

督等单位广泛采用，有利于指导制造、使用、运输、储存等管理工作，有利于产品质量

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具体如下： 

    （1）材质选用条款解决了切碎机材料选用无标可依的问题。切碎机所用的原材料应

符合《食品机械安全卫生》（GB 16798）和《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GB/T 19891）

的规定，应满足强度、刚度及使用稳定性要求，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1）的规定。 

    （2）制造质量条款为保证切碎机制造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切碎机零部件的机械加

工技术应符合《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SB/T 223）的规定，焊接

技术应符合《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件技术要求》（SB/T 226）的规定，装

配技术要求应符合《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SB/T 224）的规定，运动

部件应灵活、无卡滞现象。切碎机润滑部位应润滑可靠，不应有漏油现象；润滑脂应符

合 GB 15179的规定。切碎机应运转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准确；操作时动作应

灵活，无卡滞现象和异常声响。对外观质量的要求为切碎机应清洁、光滑，不应有明显

的机械损伤，不应有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涂层应符合 SB/T 228 的规定，不

应有凹凸不平、裂纹、崩裂、剥落等现象。涂料不得影响产品质量和造成污染危险；与

物料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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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全防护及电气安全条款为切碎机安全防护装置及电气安全等提供了设计依据，

为人身及设备安全提供保障。切碎机涉及安全的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安全防护应符

合《包装机械  安全要求》（JB 7233）的规定，易脱落的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零件及

螺栓、螺母等紧固件应可靠固定，不应因振动而松动和脱落，出现异常状况时应能报警

且立即停止运行；在适宜位置，应有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安全标志及其使

用导则》（GB 2894）的规定。切碎机应具有过载保护措施，操作盘安全防护应符合《外

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的规定，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55的要求。切碎机电

气安全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522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 4706.1）的规定，电路控制

系统应安全可靠、动作准确，电器线路接头应联接牢固并加以编号，导线不应裸露；操

作按钮应可靠，并有急停按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 

    （4）安全卫生条款为切碎机结构设计的安全卫生提供了依据。切碎机结构的安全卫

生应符合《食品机械安全卫生》（GB 16798）的规定，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平

整光滑，无死区，便于清洗；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检查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镉、铬、铅的测定和砷、镉、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9）的规定。 

    （5）规定了生产能力、制品合格率、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以及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为切碎机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

验收、使用、质量监督等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规范和指导切碎机的推广应用和提高

市场竞争力。本标准填补了国内切碎机无标准的空白，解决了切碎机团体标准“从无到

有”的问题，有利于逐步提高产品质量和规范市场。 

三、本标准没有对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及分析 

标准起草组考察和了解了切碎机试验情况，查阅了切碎机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考

察了目前国内达到的技术水平，综合对比分析后，确定了切碎机的基本参数，其基本参

数为生产能力≤1000 kg/h、制品颗粒的最大尺寸≤10 mm、制品合格率≥98%、正常工作

噪声≤75 dB(A)、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600 h，其生产效率指标由生产能力表示、产

品质量指标由制品最大尺寸和制品合格率表示、设备运行的稳定性由平均无故障工作时



 6 

间表示、对员工健康的影响由设备的工作噪声表示，并按照本标准给出的试验方法对相

关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检测、验证。 

标准起草组对 CS-880 型切碎机进行了试验验证。 

试验时间：2021年 11月 17日 

试验地点：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 

试验条件：试验环境温度 14.6℃、相对湿度 75% RH。 

试验物料：试验物料为去掉菜根、清洗后的白菜。 

设备型号：CS-880型切碎机：生产能力 880 kg/h。 

试验条件均符合本标准要求，在此条件下切碎机正常生产时，分别进行了生产能力

试验、制品合格率检验和工作噪声测量等检测试验。试验结果如下： 

（1）生产能力检验：切碎机正常生产后，用秒表计时 3min 切制的蔬菜，用电子秤

称量，计算生产能力，测试重复 3次，试验结果见表 1，经计算，平均生产能力为 894 kg/h，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生产能力参数要求。 

表 1 生产能力试验验证结果 

试验次数 1 2 3 

统计时间（min） 3 3 3 

统计结果（kg） 45.2 44.6 44.3 

生产能力（kg/h） 904 892 886 

（2）制品合格率检验：切碎机正常运行时，随机抽取制品 2000g ，挑选出连刀及切

制颗粒最大尺寸大于 10mm 的制品为不合格品，用精度≤ 0.1g 的电子天平称量，重复进

行 3次，最后计算制品合格率为 98.475%，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制品合格率参数要求。 

   𝐾 = (1 −
𝑎1+𝑎2+𝑎3

6000
) × 100%……………………………………（1） 

式中： 

K ——合格率，%； 

𝑎1 ——第一次抽取不合格的样品质量，单位为g； 

𝑎2 ——第二次抽取不合格的样品质量，单位为g； 

𝑎3 ——第三次抽取不合格的样品质量，单位为 g。 

表 2 制品合格率试验验证结果 

试验次数 1 2 3 

抽取制品（g） 20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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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g） 30.4 28.8 32.3 

合格率（%） 98.475 

（3）正常工作噪声检验：按 GB/T 3768 规定的方法测量切碎机工作噪声均小于

75dB(A)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工作噪声参数要求。 

表 3 正常工作噪声试验验证结果 

测试次序 1 2 3 

正常工作噪声  

 dB(A) 
71 72.5 68.2 

（4）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依据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跟踪 3家客户的使用情

况，按公式（4）计算切碎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MTBF =t/Nf（t）…………………………………（4） 

式中： 

t   ——切碎机的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Nf (t) ——切碎机在工作时间内的故障次数，单位为次。 

试验结果见表 4，符合本标准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600h的规定。 

表 4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试验验证结果 

测试次序 1 2 3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h 660 735 822 

经试验验证，标准起草组认为，本标准中所列出的切碎机各项技术指标科学合理、

试验方法科学可行，验证数据真实可靠，表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具有真实性、

先进性和合理性，可以指导切碎机的设计、制造、使用等相关工作。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高效蔬菜切碎机是将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蔬菜经高速旋切、拨料、出料等工序

快速切割成颗粒状的设备。该机多用于制作蒸包馅、水饺馅等面食加工过程中，具有安

全、高效、耐用、噪音低等特点。近年来，食品加工业竞争日益激烈，人工费用越来越

高，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操作已成为趋势。该机的使用可大幅度提升食品的产量，大

量节省人工,同时避免了馅料在加工过程中受到人工污染,广泛适用于规模化生产的食品

企业，市场需求量大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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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是高效蔬菜切碎机产品标准，切制质量由切制蔬菜制品最大尺寸和合格率表

示，是切碎机的核心技术要求，规定的“制品合格率≥98%”，可以实现产品的高效快速，

提升蔬菜切碎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标准规定的“无故障工作时间”保障

切碎机工作的稳定性，满足切碎工作的实际需要；标准规定的材质选用、外观质量、安

全卫生等技术要求，保障设备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防止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

解决了切碎机的制造质量和使用的安全卫生问题。 

该标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项目，填补了高效蔬菜切碎机产

品标准的空白，为根菜类、茎菜类和叶菜类蔬菜加工、储运和物流等行业生产优质产品、

建立名特优新品牌提供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对蔬菜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标准实施后，可以被制造单位、使用单位、质量监督和检测单位等采用，有利于指导制

造、使用、运输、储存、检测和管理，对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

等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助推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三品一标”的公共品牌建设，

促进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公益性的进步，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查到同类的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没有采际。 

本标准没有对国外的样机进行测试。 

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食品机械标准体系“食品专用机械”小类“果蔬加工机械”系列。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与现行的噪声测定测量方法、机械电气安全、分类与型号编制方

法、食品机械安全卫生、包装机械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